
新北市政府辦理原住民老人補助裝置假牙 

假牙裝置費用估價明細(申請階段使用) 

(民)原社福 02-表三 

項次 項目 部位 單價 數量 小計 

1 半口活動假牙(CD) 上‧下    

2 部分活動假牙(RPD) 上、下    

3 固定式假牙(FPD) +    

總計  

 

醫師簽章： 

 

 

醫療院所蓋章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※補助項目及標準※ 

一、全口活動假牙：最高補助 4萬元整。 

二、上顎或下顎半口活動假牙：最高補助 2萬元整。 

三、上顎半口活動假牙，併下顎部分活動假牙：最高補助 3萬 5千元整。 

四、下顎半口活動假牙，併上顎部分活動假牙：最高補助 3萬 5千元整。 

五、上顎或下顎部分活動假牙：最高補助 1萬 5千元。 

六、固定假牙：單顆最高補助 5千元，最多以補助 3顆為限。 

七、申請本假牙補助案件，超出補助費用部分，由申請人自費辦理。 


